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0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梅夜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政憲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2年度金重訴字第188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921、31482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梅夜草有罪之宣告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梅夜草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修

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該條項之立法說

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

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

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

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

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

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

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等語。準此，上訴權人就下

級審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時，依現行法律規定，得在明示

其範圍之前提下，擇定僅就該判決之「刑」、「沒收」、

「保安處分」等部分單獨提起上訴，而與修正前認為上開法

律效果與犯罪事實處於絕對不可分之過往見解明顯有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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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上訴審法院之審查範圍，將因上訴權人行使其程序上之處

分權而受有限制，除與前揭單獨上訴部分具有互相牽動之不

可分關係、為免發生裁判歧異之特殊考量外，原則上其審理

範圍僅限於下級審法院就「刑」、「沒收」、「保安處分」

之諭知是否違法不當，而不及於其他。 

　㈡本案係由上訴人即被告梅夜草（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檢察

官則未提起上訴。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經確認僅係就刑的部分

提起上訴，就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之宣告

均不上訴等情（見本院卷二第21頁），並撤回除量刑外之上

訴，有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二第29頁），而

明示僅就原判決所量處之刑提起上訴，並未對原判決所認定

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聲明不服，依前揭說明，本院

僅須就原判決所宣告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至於

原判決就科刑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量定尚屬可

分，且不在被告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先

予敘明。 

　㈢復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

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

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

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

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

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

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

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

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

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

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

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

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

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說明，本院以經原判決

認定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是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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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妥適予以審理，並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

犯法條（論罪）及沒收部分，且就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

等認定，則以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為

準，亦不引用為附件，併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業於偵查中自白，雖無犯罪所得，

仍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

本身受僱范氏香在東南亞商行擔任店員，主要工作並不是匯

兌，是出售東南亞商品出售、整理，匯兌業務是范氏香指示

被告從事電腦操作業務，被告本身對於匯兌業務也不知道違

反銀行法規定，被告本件案發後坦承犯行，被告犯罪動機並

沒有收取不法利益；另被告尚須扶養年邁的雙親，且被告經

此次偵查、審判程序及原審刑罰之宣告，諒已足促使其心生

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惟原審量刑時漏未審酌上情，而逕自

判處1年10月有期徒刑，稍嫌速斷，且有罪責不相符、刑罰

不相當之情形等語。

三、本院查：

　㈠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

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

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

至2分之1。」係指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

之3之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中自白外，尚須具備自動繳

交全部犯罪所得之要件，始能依該條項規定減輕其刑。而若

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

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另

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

或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供述而

言。其供述構成要件該當事實之外，縱另主張阻卻違法事由

或阻卻責任事由，或提出有利於己而非顯然影響有無基本犯

罪事實之辯解，仍不失為自白（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

35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

定，犯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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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其立法意旨，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

勇於自白並自動繳出其因參與相關犯罪之所得而設。惟若無

犯罪所得，自無所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之問題，解釋上

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又

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

或攸關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調）查

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坦白供述而言，亦即以所承認之全部或

主要犯罪事實，在實體法上已合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形式為已

足，不以自承所犯罪名為必要（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

491號刑事判決參照）。經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問：

東南亞商行除販售印尼、越南雜貨商品外，尚有經營哪些業

務？）還有幫外勞匯款。（問：如何幫外勞匯款？詳情？）

許多外勞因為白天要上班，沒有辦法親自去銀行匯款，就會

跑來東南亞商行請我們幫忙，將他們在臺灣的薪資匯回去越

南，外勞會拿新臺幣現金給我們，我會請外勞出示在臺居留

證確認匯款人是他本人後，我就會依據外勞要辦理匯款的金

額、匯款人、外勞指定的收款銀行帳戶等資訊，鍵入東南亞

商行電腦裡的某個系統，並列印出紙本匯款單，給外勞簽名

確認，這份紙本的匯款單是二聯式，分別由外勞及東南亞商

行各持一聯，我印完紙本匯款單後，我的工作就結束了，之

後我就會將匯款單及現金放在櫃臺的抽屜，等到我晚上九點

半下班後，范氏香就會親自過來店裡拿這些匯款單及現金，

後續的匯款作業，就是范氏香自己處理。（問：東南亞商行

替外勞辦理匯款，收取手續費若干？匯率如何計算？）我當

初進入東南亞商行時，老闆范氏香就告訴我，一筆外勞的匯

款，不可以超過新臺幣3萬元，也就是一個單位就是新臺幣3

萬元，假設外勞要匯款3萬6,000元，他就要分2筆匯款，要

填2張匯款單，每一筆的匯款我們會跟外勞收取新臺幣150元

的手續費。匯率的部分，則是我前述需要鍵入匯款資訊的系

統中，會自動跳出每個幣值當天的匯率等語（見偵10921號

卷第23至29頁）；於偵查中供稱：（問：店内是否有很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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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印尼人跟越南人來換錢？）不是換錢，是要寄錢回家。

（問：手續費怎麼收？）有時候100元、有時候150元。看錢

多錢少。我不知道私下匯兌是違法的等語（見偵31482號卷

第103至104頁）。綜上，足認被告雖未承認違反銀行法之罪

名，惟對於主要事實已經有肯認之意思，而無犯罪所得，揆

諸最高法院上述見解，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之

規定減輕其刑。至檢察官固謂被告每月之薪資收入係其犯罪

所得並未繳回，依法不應減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頁），

惟被告係受僱范氏香在東南亞商行擔任店員，負責東南亞商

品之出售、整理等工作，非法匯兌業務係偶一受原審同案被

告范氏香指示而為一節，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10921卷

第23至25頁），核與證人即原審同案被告范氏香於警詢中證

稱：被告是我的員工，我約僱用被告1年多，我請被告幫我

顧店；被告及HUYEN都是幫我賣東西及顧店，如果有人要來

匯兌新臺幣成越南幣或印尼幣，他們才會幫我收錢並登入電

腦、列印匯款單給民眾等語（見偵10921卷第10、207頁）大

致相符，是被告每月薪資所得應係其擔任東南亞商行員工負

責商品出售、整理等工作而付出勞力之對價，而非犯罪所

得，從而，檢察官上開所認，容有誤會，委無足採，附此敘

明。

　㈡本案係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立案調查共犯即原審同案

被告范氏香及其所經營之東南亞商行有無違反銀行法之非法

匯兌犯行，於110年11月17日先行函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共犯范氏香及其所經營之東南亞商行是否經核准經營

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於同年月23日函覆稱：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所詢特定

處所及商號並未依「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

第7條第1項規定向本會遞件申請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

業務；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再於110年12月20日持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以共犯范氏香為受搜索人之搜索票搜索

共犯范氏香前揭東南亞商行，並查扣電腦資料光碟及相關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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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單等物因而查獲共犯范氏香之事實，有蒐索現場電腦蒐證

照片、110年12月20日東南亞商行扣押物編號A-1匯款單影

本、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110年12月20日搜索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范氏香、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

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聲搜字第1713號搜索票（范氏

香）、范氏香投保資料、東南亞商行商業資料、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銀行局110年11月23日銀局（票）字第1100232117

號書函及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調查官王鈞賦111年3月

18日職務報告書及所附印尼幣匯兌金額表、越南幣匯兌金額

表等（見偵10921卷第17至20、31至37、21、39至40、43至5

1、53、59、63、71-168頁）在卷可憑（見偵10921號卷），

是被告自無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後段在偵查中自白，並

因而查獲共犯范氏香減刑之適用。

　㈢另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

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

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意義雖

有不同，於裁判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

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

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

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倘就犯罪

一切情狀全盤考量，認被告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科以最低

度刑仍嫌過重，即有該規定之適用。而銀行法第125條第1

項之法定刑為「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考其立法緣由及

立法意旨，之所以設較重之法定刑，無非係社會游資氾濫，

以驚人高利吸收民間游資之投資公司大幅增加，業務發展甚

為迅速，其規模甚至不亞於地區性合作社及中小企業銀行，

投資公司以高利向社會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

金，給予憑證，約定返還本金或高利之行為，不僅造成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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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之流失，更造成各投資公司於高利率之壓力下，趨於從

事炒作股票、外匯、房地產等投機性活動，經營風險偏高，

一旦經濟不景氣或一時週轉不靈，即有釀成金融風暴之可

能，且該等投資公司並非銀行，既未依法計繳存款準備金，

其資金運用，亦不在銀行法約束之列，如允許一般投資公司

向社會大眾收受存款，一旦失敗，甚至惡性倒閉，廣大存款

人之利益必難獲得確保，並可能造成社會大眾財產上之損

失，而衍生諸多社會問題，亦損害國家正常之經濟及資金活

動，故該條重罰之目的在於藉由嚴懲地下投資公司以杜絕銀

行法第29條所稱之非銀行經營「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信

託資金」。至於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雖亦同為該條所

規範，然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僅係違反政府匯兌管制之

禁令，影響正常之金融秩序及政府對於資金之管制，對於一

般社會大眾之財產並未造成影響。從而「國內外匯兌業務」

與「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固同列為銀行法第

125 條所處罰之行為，然其不法內涵、侵害法益之範圍及大

小均非可等同視之。況同為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人，

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

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不

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較輕之有期徒刑，即

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

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

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

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本院衡酌被告雖非法辦理

匯兌業務，危害金融秩序，惟其從事匯兌業務，係因受僱於

范氏香，受范氏香指示始為本案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並未

造成直接影響，惡性尚非至為重大，且無犯罪所得，於偵查

及法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亦稱良好，本院考量被

告所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最輕本刑度為有期徒刑

3年，經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猶

嫌過重，實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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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

減之。

四、對於原判決之判斷，及上訴有無理由之說明：

　㈠原判決認被告罪證明確，而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查：被告於偵查中對於本案犯罪構成要件的主要犯罪事實已

有承認之意思，得認有自白情事，且無犯罪所得，應適用銀

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原判決認被告不

符合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要件，未依該規定減輕其

刑，容有違誤。則被告上訴請求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

前段規定予以減刑，為有理由。而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

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之宣告刑部分予以撤

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因賭博案件，經判處有

期徒刑4月確定之論罪科刑犯罪紀錄，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素行非佳，無視法規禁令，非法辦

理地下匯兌之業務，所為影響國家對金融交易秩序之管理，

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無犯罪所

得、非法匯兌之金額、人數，再參以被告於共同犯罪之角色

分工上，係受共犯范氏香指示辦理非法匯兌業務，而非指揮

監督或主要獲利者，亦非處於核心地位；兼衡被告本案犯罪

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危害及其自陳之智識程

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二第25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依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陳　鈴　香

　　　　　　　　　　　　　　　　法　官　游　秀　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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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　譽　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 7 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 千 5 百萬元以上 5 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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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0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梅夜草






選任辯護人  吳政憲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188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921、314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梅夜草有罪之宣告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梅夜草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該條項之立法說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等語。準此，上訴權人就下級審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時，依現行法律規定，得在明示其範圍之前提下，擇定僅就該判決之「刑」、「沒收」、「保安處分」等部分單獨提起上訴，而與修正前認為上開法律效果與犯罪事實處於絕對不可分之過往見解明顯有別。此時上訴審法院之審查範圍，將因上訴權人行使其程序上之處分權而受有限制，除與前揭單獨上訴部分具有互相牽動之不可分關係、為免發生裁判歧異之特殊考量外，原則上其審理範圍僅限於下級審法院就「刑」、「沒收」、「保安處分」之諭知是否違法不當，而不及於其他。 
　㈡本案係由上訴人即被告梅夜草（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經確認僅係就刑的部分提起上訴，就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之宣告均不上訴等情（見本院卷二第21頁），並撤回除量刑外之上訴，有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二第29頁），而明示僅就原判決所量處之刑提起上訴，並未對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聲明不服，依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宣告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科刑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量定尚屬可分，且不在被告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先予敘明。 
　㈢復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說明，本院以經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並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及沒收部分，且就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則以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為準，亦不引用為附件，併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業於偵查中自白，雖無犯罪所得，仍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本身受僱范氏香在東南亞商行擔任店員，主要工作並不是匯兌，是出售東南亞商品出售、整理，匯兌業務是范氏香指示被告從事電腦操作業務，被告本身對於匯兌業務也不知道違反銀行法規定，被告本件案發後坦承犯行，被告犯罪動機並沒有收取不法利益；另被告尚須扶養年邁的雙親，且被告經此次偵查、審判程序及原審刑罰之宣告，諒已足促使其心生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惟原審量刑時漏未審酌上情，而逕自判處1年10月有期徒刑，稍嫌速斷，且有罪責不相符、刑罰不相當之情形等語。
三、本院查：
　㈠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2分之1。」係指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中自白外，尚須具備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之要件，始能依該條項規定減輕其刑。而若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另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供述而言。其供述構成要件該當事實之外，縱另主張阻卻違法事由或阻卻責任事由，或提出有利於己而非顯然影響有無基本犯罪事實之辯解，仍不失為自白（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5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犯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其立法意旨，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勇於自白並自動繳出其因參與相關犯罪之所得而設。惟若無犯罪所得，自無所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之問題，解釋上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又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攸關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坦白供述而言，亦即以所承認之全部或主要犯罪事實，在實體法上已合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形式為已足，不以自承所犯罪名為必要（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91號刑事判決參照）。經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問：東南亞商行除販售印尼、越南雜貨商品外，尚有經營哪些業務？）還有幫外勞匯款。（問：如何幫外勞匯款？詳情？）許多外勞因為白天要上班，沒有辦法親自去銀行匯款，就會跑來東南亞商行請我們幫忙，將他們在臺灣的薪資匯回去越南，外勞會拿新臺幣現金給我們，我會請外勞出示在臺居留證確認匯款人是他本人後，我就會依據外勞要辦理匯款的金額、匯款人、外勞指定的收款銀行帳戶等資訊，鍵入東南亞商行電腦裡的某個系統，並列印出紙本匯款單，給外勞簽名確認，這份紙本的匯款單是二聯式，分別由外勞及東南亞商行各持一聯，我印完紙本匯款單後，我的工作就結束了，之後我就會將匯款單及現金放在櫃臺的抽屜，等到我晚上九點半下班後，范氏香就會親自過來店裡拿這些匯款單及現金，後續的匯款作業，就是范氏香自己處理。（問：東南亞商行替外勞辦理匯款，收取手續費若干？匯率如何計算？）我當初進入東南亞商行時，老闆范氏香就告訴我，一筆外勞的匯款，不可以超過新臺幣3萬元，也就是一個單位就是新臺幣3萬元，假設外勞要匯款3萬6,000元，他就要分2筆匯款，要填2張匯款單，每一筆的匯款我們會跟外勞收取新臺幣150元的手續費。匯率的部分，則是我前述需要鍵入匯款資訊的系統中，會自動跳出每個幣值當天的匯率等語（見偵10921號卷第23至29頁）；於偵查中供稱：（問：店内是否有很多不同印尼人跟越南人來換錢？）不是換錢，是要寄錢回家。（問：手續費怎麼收？）有時候100元、有時候150元。看錢多錢少。我不知道私下匯兌是違法的等語（見偵31482號卷第103至104頁）。綜上，足認被告雖未承認違反銀行法之罪名，惟對於主要事實已經有肯認之意思，而無犯罪所得，揆諸最高法院上述見解，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至檢察官固謂被告每月之薪資收入係其犯罪所得並未繳回，依法不應減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頁），惟被告係受僱范氏香在東南亞商行擔任店員，負責東南亞商品之出售、整理等工作，非法匯兌業務係偶一受原審同案被告范氏香指示而為一節，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10921卷第23至25頁），核與證人即原審同案被告范氏香於警詢中證稱：被告是我的員工，我約僱用被告1年多，我請被告幫我顧店；被告及HUYEN都是幫我賣東西及顧店，如果有人要來匯兌新臺幣成越南幣或印尼幣，他們才會幫我收錢並登入電腦、列印匯款單給民眾等語（見偵10921卷第10、207頁）大致相符，是被告每月薪資所得應係其擔任東南亞商行員工負責商品出售、整理等工作而付出勞力之對價，而非犯罪所得，從而，檢察官上開所認，容有誤會，委無足採，附此敘明。
　㈡本案係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立案調查共犯即原審同案被告范氏香及其所經營之東南亞商行有無違反銀行法之非法匯兌犯行，於110年11月17日先行函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共犯范氏香及其所經營之東南亞商行是否經核准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於同年月23日函覆稱：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所詢特定處所及商號並未依「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向本會遞件申請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再於110年12月20日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以共犯范氏香為受搜索人之搜索票搜索共犯范氏香前揭東南亞商行，並查扣電腦資料光碟及相關匯款單等物因而查獲共犯范氏香之事實，有蒐索現場電腦蒐證照片、110年12月20日東南亞商行扣押物編號A-1匯款單影本、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110年12月20日搜索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范氏香、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聲搜字第1713號搜索票（范氏香）、范氏香投保資料、東南亞商行商業資料、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110年11月23日銀局（票）字第1100232117號書函及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調查官王鈞賦111年3月18日職務報告書及所附印尼幣匯兌金額表、越南幣匯兌金額表等（見偵10921卷第17至20、31至37、21、39至40、43至51、53、59、63、71-168頁）在卷可憑（見偵10921號卷），是被告自無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後段在偵查中自白，並因而查獲共犯范氏香減刑之適用。
　㈢另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意義雖有不同，於裁判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倘就犯罪一切情狀全盤考量，認被告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即有該規定之適用。而銀行法第125條第1 項之法定刑為「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考其立法緣由及立法意旨，之所以設較重之法定刑，無非係社會游資氾濫，以驚人高利吸收民間游資之投資公司大幅增加，業務發展甚為迅速，其規模甚至不亞於地區性合作社及中小企業銀行，投資公司以高利向社會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給予憑證，約定返還本金或高利之行為，不僅造成銀行存款之流失，更造成各投資公司於高利率之壓力下，趨於從事炒作股票、外匯、房地產等投機性活動，經營風險偏高，一旦經濟不景氣或一時週轉不靈，即有釀成金融風暴之可能，且該等投資公司並非銀行，既未依法計繳存款準備金，其資金運用，亦不在銀行法約束之列，如允許一般投資公司向社會大眾收受存款，一旦失敗，甚至惡性倒閉，廣大存款人之利益必難獲得確保，並可能造成社會大眾財產上之損失，而衍生諸多社會問題，亦損害國家正常之經濟及資金活動，故該條重罰之目的在於藉由嚴懲地下投資公司以杜絕銀行法第29條所稱之非銀行經營「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信託資金」。至於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雖亦同為該條所規範，然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僅係違反政府匯兌管制之禁令，影響正常之金融秩序及政府對於資金之管制，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之財產並未造成影響。從而「國內外匯兌業務」與「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固同列為銀行法第125 條所處罰之行為，然其不法內涵、侵害法益之範圍及大小均非可等同視之。況同為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較輕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本院衡酌被告雖非法辦理匯兌業務，危害金融秩序，惟其從事匯兌業務，係因受僱於范氏香，受范氏香指示始為本案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並未造成直接影響，惡性尚非至為重大，且無犯罪所得，於偵查及法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亦稱良好，本院考量被告所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最輕本刑度為有期徒刑3年，經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實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四、對於原判決之判斷，及上訴有無理由之說明：
　㈠原判決認被告罪證明確，而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於偵查中對於本案犯罪構成要件的主要犯罪事實已有承認之意思，得認有自白情事，且無犯罪所得，應適用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原判決認被告不符合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要件，未依該規定減輕其刑，容有違誤。則被告上訴請求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予以減刑，為有理由。而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之宣告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因賭博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之論罪科刑犯罪紀錄，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素行非佳，無視法規禁令，非法辦理地下匯兌之業務，所為影響國家對金融交易秩序之管理，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無犯罪所得、非法匯兌之金額、人數，再參以被告於共同犯罪之角色分工上，係受共犯范氏香指示辦理非法匯兌業務，而非指揮監督或主要獲利者，亦非處於核心地位；兼衡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危害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二第2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依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陳　鈴　香
　　　　　　　　　　　　　　　　法　官　游　秀　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　譽　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 7 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 千 5 百萬元以上 5 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0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梅夜草



選任辯護人  吳政憲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2年度金重訴字第188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921、31482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梅夜草有罪之宣告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梅夜草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修
    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該條項之立法說
    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
    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
    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
    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
    、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
    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
    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等語。準此，上訴權人就下級
    審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時，依現行法律規定，得在明示其
    範圍之前提下，擇定僅就該判決之「刑」、「沒收」、「保
    安處分」等部分單獨提起上訴，而與修正前認為上開法律效
    果與犯罪事實處於絕對不可分之過往見解明顯有別。此時上
    訴審法院之審查範圍，將因上訴權人行使其程序上之處分權
    而受有限制，除與前揭單獨上訴部分具有互相牽動之不可分
    關係、為免發生裁判歧異之特殊考量外，原則上其審理範圍
    僅限於下級審法院就「刑」、「沒收」、「保安處分」之諭
    知是否違法不當，而不及於其他。 
　㈡本案係由上訴人即被告梅夜草（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檢察
    官則未提起上訴。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經確認僅係就刑的部分
    提起上訴，就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之宣告
    均不上訴等情（見本院卷二第21頁），並撤回除量刑外之上
    訴，有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二第29頁），而
    明示僅就原判決所量處之刑提起上訴，並未對原判決所認定
    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聲明不服，依前揭說明，本院
    僅須就原判決所宣告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至於
    原判決就科刑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量定尚屬可
    分，且不在被告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先
    予敘明。 
　㈢復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
    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
    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
    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
    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
    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
    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
    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
    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
    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
    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
    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
    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
    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說明，本院以經原判決
    認定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是否合
    法、妥適予以審理，並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
    犯法條（論罪）及沒收部分，且就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
    等認定，則以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為準
    ，亦不引用為附件，併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業於偵查中自白，雖無犯罪所得，
    仍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
    本身受僱范氏香在東南亞商行擔任店員，主要工作並不是匯
    兌，是出售東南亞商品出售、整理，匯兌業務是范氏香指示
    被告從事電腦操作業務，被告本身對於匯兌業務也不知道違
    反銀行法規定，被告本件案發後坦承犯行，被告犯罪動機並
    沒有收取不法利益；另被告尚須扶養年邁的雙親，且被告經
    此次偵查、審判程序及原審刑罰之宣告，諒已足促使其心生
    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惟原審量刑時漏未審酌上情，而逕自
    判處1年10月有期徒刑，稍嫌速斷，且有罪責不相符、刑罰
    不相當之情形等語。
三、本院查：
　㈠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
    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
    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
    至2分之1。」係指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
    之3之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中自白外，尚須具備自動繳
    交全部犯罪所得之要件，始能依該條項規定減輕其刑。而若
    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
    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另
    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
    或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供述而
    言。其供述構成要件該當事實之外，縱另主張阻卻違法事由
    或阻卻責任事由，或提出有利於己而非顯然影響有無基本犯
    罪事實之辯解，仍不失為自白（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
    35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
    ，犯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
    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其立法意旨，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勇
    於自白並自動繳出其因參與相關犯罪之所得而設。惟若無犯
    罪所得，自無所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之問題，解釋上此
    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又所
    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
    攸關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調）查犯
    罪職權之公務員為坦白供述而言，亦即以所承認之全部或主
    要犯罪事實，在實體法上已合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形式為已足
    ，不以自承所犯罪名為必要（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9
    1號刑事判決參照）。經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問：東
    南亞商行除販售印尼、越南雜貨商品外，尚有經營哪些業務
    ？）還有幫外勞匯款。（問：如何幫外勞匯款？詳情？）許
    多外勞因為白天要上班，沒有辦法親自去銀行匯款，就會跑
    來東南亞商行請我們幫忙，將他們在臺灣的薪資匯回去越南
    ，外勞會拿新臺幣現金給我們，我會請外勞出示在臺居留證
    確認匯款人是他本人後，我就會依據外勞要辦理匯款的金額
    、匯款人、外勞指定的收款銀行帳戶等資訊，鍵入東南亞商
    行電腦裡的某個系統，並列印出紙本匯款單，給外勞簽名確
    認，這份紙本的匯款單是二聯式，分別由外勞及東南亞商行
    各持一聯，我印完紙本匯款單後，我的工作就結束了，之後
    我就會將匯款單及現金放在櫃臺的抽屜，等到我晚上九點半
    下班後，范氏香就會親自過來店裡拿這些匯款單及現金，後
    續的匯款作業，就是范氏香自己處理。（問：東南亞商行替
    外勞辦理匯款，收取手續費若干？匯率如何計算？）我當初
    進入東南亞商行時，老闆范氏香就告訴我，一筆外勞的匯款
    ，不可以超過新臺幣3萬元，也就是一個單位就是新臺幣3萬
    元，假設外勞要匯款3萬6,000元，他就要分2筆匯款，要填2
    張匯款單，每一筆的匯款我們會跟外勞收取新臺幣150元的
    手續費。匯率的部分，則是我前述需要鍵入匯款資訊的系統
    中，會自動跳出每個幣值當天的匯率等語（見偵10921號卷
    第23至29頁）；於偵查中供稱：（問：店内是否有很多不同
    印尼人跟越南人來換錢？）不是換錢，是要寄錢回家。（問
    ：手續費怎麼收？）有時候100元、有時候150元。看錢多錢
    少。我不知道私下匯兌是違法的等語（見偵31482號卷第103
    至104頁）。綜上，足認被告雖未承認違反銀行法之罪名，
    惟對於主要事實已經有肯認之意思，而無犯罪所得，揆諸最
    高法院上述見解，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之規定
    減輕其刑。至檢察官固謂被告每月之薪資收入係其犯罪所得
    並未繳回，依法不應減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頁），惟被
    告係受僱范氏香在東南亞商行擔任店員，負責東南亞商品之
    出售、整理等工作，非法匯兌業務係偶一受原審同案被告范
    氏香指示而為一節，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10921卷第23
    至25頁），核與證人即原審同案被告范氏香於警詢中證稱：
    被告是我的員工，我約僱用被告1年多，我請被告幫我顧店
    ；被告及HUYEN都是幫我賣東西及顧店，如果有人要來匯兌
    新臺幣成越南幣或印尼幣，他們才會幫我收錢並登入電腦、
    列印匯款單給民眾等語（見偵10921卷第10、207頁）大致相
    符，是被告每月薪資所得應係其擔任東南亞商行員工負責商
    品出售、整理等工作而付出勞力之對價，而非犯罪所得，從
    而，檢察官上開所認，容有誤會，委無足採，附此敘明。
　㈡本案係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立案調查共犯即原審同案
    被告范氏香及其所經營之東南亞商行有無違反銀行法之非法
    匯兌犯行，於110年11月17日先行函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共犯范氏香及其所經營之東南亞商行是否經核准經營
    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於同年月23日函覆稱：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所詢特定
    處所及商號並未依「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
    第7條第1項規定向本會遞件申請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
    業務；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再於110年12月20日持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以共犯范氏香為受搜索人之搜索票搜索
    共犯范氏香前揭東南亞商行，並查扣電腦資料光碟及相關匯
    款單等物因而查獲共犯范氏香之事實，有蒐索現場電腦蒐證
    照片、110年12月20日東南亞商行扣押物編號A-1匯款單影本
    、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110年12月20日搜索筆錄、扣
    押物品目錄表（范氏香、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2）、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聲搜字第1713號搜索票（范氏香）
    、范氏香投保資料、東南亞商行商業資料、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銀行局110年11月23日銀局（票）字第1100232117號書
    函及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調查官王鈞賦111年3月18日
    職務報告書及所附印尼幣匯兌金額表、越南幣匯兌金額表等
    （見偵10921卷第17至20、31至37、21、39至40、43至51、5
    3、59、63、71-168頁）在卷可憑（見偵10921號卷），是被
    告自無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後段在偵查中自白，並因而
    查獲共犯范氏香減刑之適用。
　㈢另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
    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
    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意義雖
    有不同，於裁判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
    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
    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
    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倘就犯罪
    一切情狀全盤考量，認被告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科以最低
    度刑仍嫌過重，即有該規定之適用。而銀行法第125條第1 
    項之法定刑為「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考其立法緣由及
    立法意旨，之所以設較重之法定刑，無非係社會游資氾濫，
    以驚人高利吸收民間游資之投資公司大幅增加，業務發展甚
    為迅速，其規模甚至不亞於地區性合作社及中小企業銀行，
    投資公司以高利向社會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
    ，給予憑證，約定返還本金或高利之行為，不僅造成銀行存
    款之流失，更造成各投資公司於高利率之壓力下，趨於從事
    炒作股票、外匯、房地產等投機性活動，經營風險偏高，一
    旦經濟不景氣或一時週轉不靈，即有釀成金融風暴之可能，
    且該等投資公司並非銀行，既未依法計繳存款準備金，其資
    金運用，亦不在銀行法約束之列，如允許一般投資公司向社
    會大眾收受存款，一旦失敗，甚至惡性倒閉，廣大存款人之
    利益必難獲得確保，並可能造成社會大眾財產上之損失，而
    衍生諸多社會問題，亦損害國家正常之經濟及資金活動，故
    該條重罰之目的在於藉由嚴懲地下投資公司以杜絕銀行法第
    29條所稱之非銀行經營「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信託資金
    」。至於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雖亦同為該條所規範，
    然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僅係違反政府匯兌管制之禁令，
    影響正常之金融秩序及政府對於資金之管制，對於一般社會
    大眾之財產並未造成影響。從而「國內外匯兌業務」與「收
    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固同列為銀行法第125 條
    所處罰之行為，然其不法內涵、侵害法益之範圍及大小均非
    可等同視之。況同為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人，其原因
    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
    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不可謂不
    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較輕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
    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
    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
    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
    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本院衡酌被告雖非法辦理匯兌業務
    ，危害金融秩序，惟其從事匯兌業務，係因受僱於范氏香，
    受范氏香指示始為本案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並未造成直接
    影響，惡性尚非至為重大，且無犯罪所得，於偵查及法院審
    理時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亦稱良好，本院考量被告所犯非
    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最輕本刑度為有期徒刑3年，經
    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
    ，實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爰
    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四、對於原判決之判斷，及上訴有無理由之說明：
　㈠原判決認被告罪證明確，而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被告於偵查中對於本案犯罪構成要件的主要犯罪事實已有
    承認之意思，得認有自白情事，且無犯罪所得，應適用銀行
    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原判決認被告不符
    合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要件，未依該規定減輕其刑
    ，容有違誤。則被告上訴請求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
    段規定予以減刑，為有理由。而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
    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之宣告刑部分予以撤銷改
    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因賭博案件，經判處有
    期徒刑4月確定之論罪科刑犯罪紀錄，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素行非佳，無視法規禁令，非法辦
    理地下匯兌之業務，所為影響國家對金融交易秩序之管理，
    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無犯罪所
    得、非法匯兌之金額、人數，再參以被告於共同犯罪之角色
    分工上，係受共犯范氏香指示辦理非法匯兌業務，而非指揮
    監督或主要獲利者，亦非處於核心地位；兼衡被告本案犯罪
    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危害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
    、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二第25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依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陳　鈴　香
　　　　　　　　　　　　　　　　法　官　游　秀　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　譽　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 7 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 千 5 百萬元以上 5 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0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梅夜草



選任辯護人  吳政憲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188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921、314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梅夜草有罪之宣告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梅夜草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該條項之立法說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等語。準此，上訴權人就下級審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時，依現行法律規定，得在明示其範圍之前提下，擇定僅就該判決之「刑」、「沒收」、「保安處分」等部分單獨提起上訴，而與修正前認為上開法律效果與犯罪事實處於絕對不可分之過往見解明顯有別。此時上訴審法院之審查範圍，將因上訴權人行使其程序上之處分權而受有限制，除與前揭單獨上訴部分具有互相牽動之不可分關係、為免發生裁判歧異之特殊考量外，原則上其審理範圍僅限於下級審法院就「刑」、「沒收」、「保安處分」之諭知是否違法不當，而不及於其他。 
　㈡本案係由上訴人即被告梅夜草（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經確認僅係就刑的部分提起上訴，就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之宣告均不上訴等情（見本院卷二第21頁），並撤回除量刑外之上訴，有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二第29頁），而明示僅就原判決所量處之刑提起上訴，並未對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聲明不服，依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宣告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科刑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量定尚屬可分，且不在被告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先予敘明。 
　㈢復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說明，本院以經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並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及沒收部分，且就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則以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為準，亦不引用為附件，併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業於偵查中自白，雖無犯罪所得，仍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本身受僱范氏香在東南亞商行擔任店員，主要工作並不是匯兌，是出售東南亞商品出售、整理，匯兌業務是范氏香指示被告從事電腦操作業務，被告本身對於匯兌業務也不知道違反銀行法規定，被告本件案發後坦承犯行，被告犯罪動機並沒有收取不法利益；另被告尚須扶養年邁的雙親，且被告經此次偵查、審判程序及原審刑罰之宣告，諒已足促使其心生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惟原審量刑時漏未審酌上情，而逕自判處1年10月有期徒刑，稍嫌速斷，且有罪責不相符、刑罰不相當之情形等語。
三、本院查：
　㈠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2分之1。」係指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中自白外，尚須具備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之要件，始能依該條項規定減輕其刑。而若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另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供述而言。其供述構成要件該當事實之外，縱另主張阻卻違法事由或阻卻責任事由，或提出有利於己而非顯然影響有無基本犯罪事實之辯解，仍不失為自白（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5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犯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其立法意旨，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勇於自白並自動繳出其因參與相關犯罪之所得而設。惟若無犯罪所得，自無所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之問題，解釋上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又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攸關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坦白供述而言，亦即以所承認之全部或主要犯罪事實，在實體法上已合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形式為已足，不以自承所犯罪名為必要（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91號刑事判決參照）。經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問：東南亞商行除販售印尼、越南雜貨商品外，尚有經營哪些業務？）還有幫外勞匯款。（問：如何幫外勞匯款？詳情？）許多外勞因為白天要上班，沒有辦法親自去銀行匯款，就會跑來東南亞商行請我們幫忙，將他們在臺灣的薪資匯回去越南，外勞會拿新臺幣現金給我們，我會請外勞出示在臺居留證確認匯款人是他本人後，我就會依據外勞要辦理匯款的金額、匯款人、外勞指定的收款銀行帳戶等資訊，鍵入東南亞商行電腦裡的某個系統，並列印出紙本匯款單，給外勞簽名確認，這份紙本的匯款單是二聯式，分別由外勞及東南亞商行各持一聯，我印完紙本匯款單後，我的工作就結束了，之後我就會將匯款單及現金放在櫃臺的抽屜，等到我晚上九點半下班後，范氏香就會親自過來店裡拿這些匯款單及現金，後續的匯款作業，就是范氏香自己處理。（問：東南亞商行替外勞辦理匯款，收取手續費若干？匯率如何計算？）我當初進入東南亞商行時，老闆范氏香就告訴我，一筆外勞的匯款，不可以超過新臺幣3萬元，也就是一個單位就是新臺幣3萬元，假設外勞要匯款3萬6,000元，他就要分2筆匯款，要填2張匯款單，每一筆的匯款我們會跟外勞收取新臺幣150元的手續費。匯率的部分，則是我前述需要鍵入匯款資訊的系統中，會自動跳出每個幣值當天的匯率等語（見偵10921號卷第23至29頁）；於偵查中供稱：（問：店内是否有很多不同印尼人跟越南人來換錢？）不是換錢，是要寄錢回家。（問：手續費怎麼收？）有時候100元、有時候150元。看錢多錢少。我不知道私下匯兌是違法的等語（見偵31482號卷第103至104頁）。綜上，足認被告雖未承認違反銀行法之罪名，惟對於主要事實已經有肯認之意思，而無犯罪所得，揆諸最高法院上述見解，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至檢察官固謂被告每月之薪資收入係其犯罪所得並未繳回，依法不應減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頁），惟被告係受僱范氏香在東南亞商行擔任店員，負責東南亞商品之出售、整理等工作，非法匯兌業務係偶一受原審同案被告范氏香指示而為一節，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10921卷第23至25頁），核與證人即原審同案被告范氏香於警詢中證稱：被告是我的員工，我約僱用被告1年多，我請被告幫我顧店；被告及HUYEN都是幫我賣東西及顧店，如果有人要來匯兌新臺幣成越南幣或印尼幣，他們才會幫我收錢並登入電腦、列印匯款單給民眾等語（見偵10921卷第10、207頁）大致相符，是被告每月薪資所得應係其擔任東南亞商行員工負責商品出售、整理等工作而付出勞力之對價，而非犯罪所得，從而，檢察官上開所認，容有誤會，委無足採，附此敘明。
　㈡本案係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立案調查共犯即原審同案被告范氏香及其所經營之東南亞商行有無違反銀行法之非法匯兌犯行，於110年11月17日先行函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共犯范氏香及其所經營之東南亞商行是否經核准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於同年月23日函覆稱：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所詢特定處所及商號並未依「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向本會遞件申請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再於110年12月20日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以共犯范氏香為受搜索人之搜索票搜索共犯范氏香前揭東南亞商行，並查扣電腦資料光碟及相關匯款單等物因而查獲共犯范氏香之事實，有蒐索現場電腦蒐證照片、110年12月20日東南亞商行扣押物編號A-1匯款單影本、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110年12月20日搜索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范氏香、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聲搜字第1713號搜索票（范氏香）、范氏香投保資料、東南亞商行商業資料、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110年11月23日銀局（票）字第1100232117號書函及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調查官王鈞賦111年3月18日職務報告書及所附印尼幣匯兌金額表、越南幣匯兌金額表等（見偵10921卷第17至20、31至37、21、39至40、43至51、53、59、63、71-168頁）在卷可憑（見偵10921號卷），是被告自無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後段在偵查中自白，並因而查獲共犯范氏香減刑之適用。
　㈢另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意義雖有不同，於裁判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倘就犯罪一切情狀全盤考量，認被告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即有該規定之適用。而銀行法第125條第1 項之法定刑為「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考其立法緣由及立法意旨，之所以設較重之法定刑，無非係社會游資氾濫，以驚人高利吸收民間游資之投資公司大幅增加，業務發展甚為迅速，其規模甚至不亞於地區性合作社及中小企業銀行，投資公司以高利向社會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給予憑證，約定返還本金或高利之行為，不僅造成銀行存款之流失，更造成各投資公司於高利率之壓力下，趨於從事炒作股票、外匯、房地產等投機性活動，經營風險偏高，一旦經濟不景氣或一時週轉不靈，即有釀成金融風暴之可能，且該等投資公司並非銀行，既未依法計繳存款準備金，其資金運用，亦不在銀行法約束之列，如允許一般投資公司向社會大眾收受存款，一旦失敗，甚至惡性倒閉，廣大存款人之利益必難獲得確保，並可能造成社會大眾財產上之損失，而衍生諸多社會問題，亦損害國家正常之經濟及資金活動，故該條重罰之目的在於藉由嚴懲地下投資公司以杜絕銀行法第29條所稱之非銀行經營「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信託資金」。至於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雖亦同為該條所規範，然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僅係違反政府匯兌管制之禁令，影響正常之金融秩序及政府對於資金之管制，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之財產並未造成影響。從而「國內外匯兌業務」與「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固同列為銀行法第125 條所處罰之行為，然其不法內涵、侵害法益之範圍及大小均非可等同視之。況同為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較輕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本院衡酌被告雖非法辦理匯兌業務，危害金融秩序，惟其從事匯兌業務，係因受僱於范氏香，受范氏香指示始為本案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並未造成直接影響，惡性尚非至為重大，且無犯罪所得，於偵查及法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亦稱良好，本院考量被告所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最輕本刑度為有期徒刑3年，經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實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四、對於原判決之判斷，及上訴有無理由之說明：
　㈠原判決認被告罪證明確，而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於偵查中對於本案犯罪構成要件的主要犯罪事實已有承認之意思，得認有自白情事，且無犯罪所得，應適用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原判決認被告不符合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要件，未依該規定減輕其刑，容有違誤。則被告上訴請求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予以減刑，為有理由。而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之宣告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因賭博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之論罪科刑犯罪紀錄，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素行非佳，無視法規禁令，非法辦理地下匯兌之業務，所為影響國家對金融交易秩序之管理，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無犯罪所得、非法匯兌之金額、人數，再參以被告於共同犯罪之角色分工上，係受共犯范氏香指示辦理非法匯兌業務，而非指揮監督或主要獲利者，亦非處於核心地位；兼衡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危害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二第2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依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陳　鈴　香
　　　　　　　　　　　　　　　　法　官　游　秀　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　譽　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 7 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 千 5 百萬元以上 5 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